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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下称“《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现行章程（下

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下称“本

所”）接受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委托，指派律师对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或“会议”）进行见证，并就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等事宜发表法律意见。 

一、会议召集、召开程序 

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于 2025 年 4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s://www.sse.com.cn/）公告了会议通知，会议通知载明了会议的召开方

式、召开时间和召开地点，对会议议题的内容进行了披露，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

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明确了会议的登记办法、有权出席会议股东

的股权登记日、会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会议的召集和通知符合《股东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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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网络投票时

间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5 月 16 日 14:00 在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万家

丽中路二段 58 号和顺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长赵忠主持本次会议。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人员 

1.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 138 名，所持股份总数 122,540,390 股，所持股份总数占股权登记日公司

股份总数的 70.6716%，具体情况如下： 

(1) 现场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或委托代理人代为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8 名，所持股份总

数 115,238,000 股，所持股份总数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66.4602%。 

(2)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确定的网络投票时段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130 名，所持股份总数 7,302,390 股，所持股份总数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

的 4.2114%。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该等股东的资格由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2. 出席、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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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董事、监事； 

(2)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 本所律师。 

（二）召集人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通知的议案依法进行了审议和表决，公司按照《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关于公司董事会 2024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2,468,5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13%；

反对 65,9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38%；弃权 5,88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9%。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920,5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99.1012%；反对 65,9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8251%；弃权 5,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737%。 

本议案获通过。 

2.《关于公司监事会 2024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2,468,4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13%；

反对 66,0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39%；弃权 5,88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8%。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920,4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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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数的 99.1000%；反对 66,0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8264%；弃权 5,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736%。 

本议案获通过。 

3.《关于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2,469,1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18%；

反对 65,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33%；弃权 5,88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9%。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921,1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99.1091%；反对 65,3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8172%；弃权 5,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737%。 

本议案获通过。 

4.《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2,469,0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18%；

反对 67,4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50%；弃权 3,88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3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921,0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99.1079%；反对 67,4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8435%；弃权 3,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86%。 

本议案获通过。 

5.《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571,4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2016%；

反对 57,0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7474%；弃权 3,88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1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571,4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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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数的 99.2016%；反对 57,0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7474%；弃权 3,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10%。 

本议案获通过。 

6.《关于公司监事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2,476,7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80%；

反对 59,7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87%；弃权 3,88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33%。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928,7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99.2038%；反对 59,7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7475%；弃权 3,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87%。 

本议案获通过。 

7.《关于公司续聘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2,491,0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97%；

反对 45,4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70%；弃权 3,88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33%。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943,0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99.3831%；反对 45,4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5682%；弃权 3,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87%。 

本议案获通过。 

8.《关于公司 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2,47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28%；

反对 66,1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39%；弃权 3,88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33%。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922,3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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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数的 99.1241%；反对 66,1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8272%；弃权 3,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87%。 

本议案获通过。 

9.《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2,458,0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328%；

反对 78,4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639%；弃权 3,88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33%。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910,0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98.9702%；反对 78,4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9811%；弃权 3,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87%。 

本议案获通过。 

10.《关于公司申请 2025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2,475,1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67%；

反对 61,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00%；弃权 3,88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33%。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927,1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99.1842%；反对 61,3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7672%；弃权 3,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86%。 

本议案获通过。 

11.《关于公司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4,903,7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50%；

反对 59,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16%；弃权 3,88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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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445,7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87.5833%；反对 59,3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1.6545%；弃权 3,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7623%。 

本议案获通过。 

12.《关于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2,460,7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350%；

反对 75,7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617%；弃权 3,88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33%。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912,7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99.0040%；反对 75,7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9474%；弃权 3,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86%。 

本议案获通过。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经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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